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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亞里斯多德（下稱亞）和莊子曾活於同一時代 1，然而天各一方。

亞處於古希臘，經歷帝國擴張及盛世，而莊子處於中國戰國時代，面

對亂世。在截然不同的環境中，二人建立出各自的處世觀點及方式。

亞認為人要良好地發揮理性，以獲得客觀及至善的幸福，達至美好人

生；莊子則「無待」而「遊」，隨「道」而為，以使心境快樂，活出

其理想的人生。由此可見，在相異背景下孕育出的兩套著名思想，皆

有在為人處世和幸福人生的哲學上發展。兩者對處世的方式和人生的

追求看似互不相干，但實際是否如此？本文將嘗試對照兩者，以探討

一核心問題：在亞對幸福的客觀定義下，莊子的處世方式有為他達至

幸福人生嗎？

幸福與理性

　　亞指出人的最終目的是幸福。亞認為人所進行的所有活動皆有

其目的，而達至目的本身亦有其更高的目的，直至追溯到唯一的最

1	 莊子經考究約出生於公元前369年，亞出生於公元前384年；二人生平曾同時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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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目的，即至善。（The Nicomachean Ethics 1094a1–3）此至善為幸福 

（eudaimonia /happiness）（1095a17–19）。由此推導，莊子所有的身體

行為及精神活動，即其完整的生活方式及態度，皆為達至幸福，而本

文將以此概念為基礎作延伸，探討莊子之處世方式有否成功為其帶來

幸福。

　　亞認為理性是達到幸福的客觀標準。亞指出一事物只要良好地行使

自己的功能便可被客觀地稱為善的事物，故當人良好地行使自己的功能

時，就會客觀地達到善，即幸福的人生（1097b23–27, 1098b8–12）。 

根據亞的功能論證，事物的功能為其本身獨有的特點和活動，而

人的功能則為其本身獨有的「心靈依照理性原則活動」，因此人良

好地進行發揮理性的生活方式便可達至幸福人生（Shields 378; The 

Nicomachean Ethics 1098a12–18）。當中，幸福有兩種程度：以理性

達至美德（arete /virtue），即希臘文中的卓越（arete / excellence），可

帶來次等的幸福；默觀（theoria / contemplation）可帶來最高的幸福，

因默觀為發揮理智的最佳形式（Shields 404; The Nicomachean Ethics 

1177a18–21,1178a9; 黃藿 37）。以上亞對幸福之定義將於下文配合莊子

的人生觀加以闡述。

「無待」與幸福

　　本部分將探討無待有否達致客觀幸福。莊子認為一切的是非判斷

皆是相對，故曰：「物無非彼，物無非是」，活出一種無待的境界，

即除去執於一家偏見的成心，使自己不執着於某一事物或觀點，隨

時順着自然的規律而轉換適合的標準，以對應無窮的變化（陳鼓應  

101–102）。在亞的概念下，莊子「無待」的狀態為達至客觀幸福的

組構式手段，即「無待狀態」之（長時間）存在目的為達致客觀幸福 

（黃藿 47）。然而，莊子無待的個人本意並非直接為了達到亞定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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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觀幸福，乃為使自己心靈不受外在環境影響，靈活採用適合標準，

如察覺樗樹的「無用之用」，令心境快樂自在，可見莊子無待之目的

為得到其主觀快樂（陳鼓應 97）。此亦可得知，莊子無待並非無所 

追求、不在意人生，而是以破除成心的處世境界追求心靈的幸福快

樂，可謂「待於幸福」，而此為感知的、主觀的幸福。但若深入研

究，可發現莊子以個人本意，透過無待帶來主觀幸福的同時，亦成功

為其達至亞定義的客觀幸福。下文論述之「幸福」皆指「亞里斯多德

定義的客觀幸福」。

　　無待是良好發揮理性的體現。莊子因察覺了是非萬物的相對性質

而無待，曰：「彼出於是，是亦因彼。彼是方生之說也」（102）。此理

念當中展現了莊子對世界的理性觀測，即其對「彼」和「此」互相依

賴而存在的理解，以致其悟出泰山可以是小、彭祖可以是短命的相對

觀念，為邏輯、理性的運用（105）。而且，無待本身須以理性思想判

別適合的處世標準。莊子在應事接物時，要運用理性判斷出何等方式

或準則最順應自然而不含成心，並隨時思辨自己有否執於某方，以靈

活更改更合適的處世標準，當中的自我思辨及反省包含了相對概念的

理性運用。莊子亦以「庖丁解牛」的故事比喻為人處世應如解牛般順

應規律而行，每至困難複雜的地方便謹慎而為，而理性便體現於「如

何下刀」的正確決定，即為人處世透過理性觀測及思考而作出謹慎及

順應規律的抉擇，此亦為無待的理想結果（《莊子‧養生主》）。可見

莊子有發揮理性以達至無待。

　　無待以其理性達至美德，成就幸福人生。亞指出所有美德皆為 

「中庸」（mesotes / mean），中庸之道為生活處世的準則，其指人的

所有行為及精神活動都應在「過」與「不及」兩極之間，代表為人

處世要在極端之間表現出最合適、極致的行為和思想方式，此極緻

為卓越，即美德（The Nicomachean Ethics 1106b13–16; 黃藿 74）。 

當中，要實踐美德，必須透過理性找到中庸（The Nicomachean Ethic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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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6b18–1107a1）。此與上述無待中，透過理性找出最合適的處世準則

之概念不約而同。而且，亞指出中庸是相對個人而言的（1106a29–30,  

1106b20）。此符合莊子無待中，以其個人心靈的主觀快樂作為處世方

式是否合適的標準。再者，亞所指的中庸並不是執着一點和固定不變

的，而會依隨每件事的情況而有所調整，方可達到極緻（黃藿 87）。

此正是無待的核心精神，即不執着於某一觀點，因應情況而適當調節

應事接物的方式。結合以上，可見莊子的無待之心與亞的中庸之道不

謀而合，兩者皆以理性靈活選擇最適合個人的處世方式，故莊子人生

的行為及思想方式可謂中庸，即以理性達至美德，使其獲得亞定義的

幸福。

「遊」、「道」與幸福

　　莊子以「遊」悟「道」，體現理性默觀，達至幸福。

　　遊有助默觀。莊子以遊處世，遊指其放開俗世的追求，隨風漂

泊，以無待之心打量這個世界，體現精神的自由和逍遙，並從中悟道

的過程（包兆會 84, 88, 89）。亞指出的默觀為對真理的理性思考，使

能獲得最高的幸福，而進行默觀唯一需要的是閑暇（skole / leisure）

（The Nicomachean Ethics 1177a18–21; 黃藿 181）。除生命必須的活

動外，社會及政治的參與會剝奪進行默觀的閑暇，然而人若與群眾生

活，必須進行這些活動，故不食人間煙火的生活最適合進行默觀（黃

藿 188）。莊子之遊不待於俗世榮欲，其可見於莊子寧「曳尾於塗中」

也不願為楚國當官（陳鼓應 136）。此無待而遊之舉為莊子帶來的精神

自由和逍遙正為亞所指的一種遠離社會和政治之閑暇，使其具備進行

默觀良好條件。

　　遊以悟道體現默觀，達至幸福。在遊的閑暇下，無待本身的相對

概念激發莊子對萬物本然的理性思考，「照之於天」而得「道樞」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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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「應無窮」，理性觀照事物的本然及核心從而「悟道」，方可順自然

之道以應萬變（102）。當中的道為萬物的本體基礎，即自然的真理，

此道為必然，並沒有相對立的彼此，謂之「彼是莫得其偶」（鄧小明 

119；陳鼓應 102）。同時，默觀中的真理也須是必然的（黃藿 166）。 

可見莊子之「悟道」與亞之「默觀」再次不約而同，兩者皆以理性思

考世間必然的真理。故此，莊子在遊中得以閑暇，在閑暇中得以悟

道，發揮理性體現默觀，達至亞定義的最高等幸福。

總結：莊子、亞里斯多德、幸福

　　從莊子的角度來看，他無待而遊，隨道而為，心境快樂，達至其

主觀的幸福人生。對此，亞又會有何看法呢？即使生活在截然不同的

背景，亞和莊子各自的著名思想在幸福人生的哲學上依然環環相扣，

核心理念不謀而合：在亞對客觀幸福的定義下，莊子的無待之心能以

理性達成中庸的美德，使其獲得次等的幸福，而遊助其發揮理性以悟

道，體現默觀，使其獲得最高等的幸福。由此可得出結論—莊子的

處世方式有為他達至亞里斯多德定義的客觀幸福人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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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  *   *   *   *   *   *   *   *   *

老師短評

　　在此文中，吳同學展現出對亞里士多德和莊子的深入理解。亞里

士多德為希臘哲學的集大成者，以理性把握世間真理。莊子則是道家

代表，但求以無待之心遨遊世間。二者的關係素來少人討論。吳同學

獨具慧眼，看出二者在處世之道上的異曲同工。遊心於無窮，亦可助

人默觀天下。這正是活用自己見解，促成經典之間對話的上佳例子。

（王邦華）


